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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富阳区大源镇大桥南路19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9,648,4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4239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为7,

975,590股，该等回购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邵明祥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

等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 《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蒋玉兰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691,640 99.7411 919,040 0.2486 37,800 0.0103

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649,740 99.7298 957,640 0.2590 41,100 0.0112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652,640 99.7305 958,040 0.2591 37,800 0.0104

3.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625,740 99.7233 981,640 0.2655 41,100 0.0112

3.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653,040 99.7307 957,640 0.2590 37,800 0.0103

3.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668,040 99.7347 942,640 0.2550 37,800 0.0103

3.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668,040 99.7347 942,640 0.2550 37,800 0.0103

3.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688,540 99.7403 900,040 0.2434 59,900 0.0163

3.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629,640 99.7243 981,240 0.2654 37,600 0.0103

3.0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

用公司资金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649,540 99.7297 958,040 0.2591 40,900 0.0112

3.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652,840 99.7306 958,040 0.2591 37,600 0.0103

3.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629,240 99.7242 981,640 0.2655 37,600 0.0103

3.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授权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652,840 99.7306 958,040 0.2591 37,600 0.0103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中，议案1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

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黄轲、童碧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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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监事局暨全体监事离任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二届第八次董事局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中国证监会《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上市公司

章程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对《公司章程》作了相应修订，本次《章程》修订后，公司不再设置监事局，

公司《监事局议事规则》相应废止，公司各项制度中涉及监事局、监事的规定不再适用，监事局职权、职

责由公司董事局审计委员会承接。公司监事局主席李建先生、监事袁琳女士、张东先生、廖荣先生因公司

治理结构调整，监事职务自然离任，前述人员离任后仍在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李建先生、袁琳女士、张东先生、廖荣先生均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

履行的承诺事项。公司对李建先生、袁琳女士、张东先生、廖荣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

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二五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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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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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新增、变更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上午9:15至9:25,

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上午9:15

至2025年9月16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德阳市泰山南路二段733号银鑫·五洲广场一期21栋23层公司大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会召集人：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局。

5.主持人：公司董事、总裁彭朗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89人， 代表股份136,481,54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044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31,557,5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85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2人，代表股份4,924,0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9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84人， 代表股份32,870,53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68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 代表股份27,946,52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09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82人，代表股份4,924,0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92％。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的提案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233,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54％；反对1,191,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26％；弃权57,2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22,3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027％； 反对1,19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233％；弃权57,2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0％。

（2）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审议关于修订《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议事规则》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239,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901％；反对1,199,1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86％；弃权4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28,6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18％； 反对1,199,

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480％；弃权4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2％。

（2）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3.审议关于修订《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239,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901％；反对1,199,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86％；弃权42,8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28,6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18％； 反对1,199,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479％；弃权42,8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2％。

（2）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4.审议关于修订《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237,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84％；反对1,192,9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40％；弃权5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26,4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151％； 反对1,192,

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291％；弃权5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8％。

（2）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5.审议关于修订《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230,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34％；反对1,199,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92％；弃权51,1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19,5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942％； 反对1,199,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504％；弃权51,1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5％。

（2）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6.审议关于修订《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230,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34％；反对1,198,2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79％；弃权5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19,5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942％； 反对1,198,

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452％；弃权5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6％。

（2）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7.审议关于制定《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防范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

用制度》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221,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69％；反对1,200,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94％；弃权59,6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10,7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674％； 反对1,200,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513％；弃权59,6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3％。

（2）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四川商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骏 王朕重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四川商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二五年九月十七日

四川商信律师事务所

关于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之委托，四川商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指派王骏、王朕重律师（以下简称“本

所律师” ）出席贵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经办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

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

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

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2、对于本所律师所审查的公司本次股东会有关文件和材料，公司保证其已提供为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陈述均真实、准确、完整，有关副本、复印

件等材料与原件一致。

3、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基于对有关事

实的了解和对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发表意见，不对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

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局召集。 公司第十二届第八次董事局会议决议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会，并在《中国证券报》等报纸及巨潮资讯网等相关网站上刊登了会议通知。 前述会议通知中列明

了本次股东会的会议时间、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审议事项、会议登记方

法、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及其他事项等内容。

公司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9月

16日下午在德阳市泰山南路二段733号银鑫·五洲广场一期21栋23层如期举行。

本次股东会同时亦遵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间和程序进行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16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上午9:15至

2025年9月16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代理人）共289人，所持（代理）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36,481,5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0443%，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之资格经

公司和律师验证，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之资格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

此外，列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还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局。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列席本次股东会人员以及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之资格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就会议通知中

列明的议案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按规定由股东代表、律师等共同进行计票、监票。本次股东会现

场投票结束后，公司将现场投票的表决结果上传至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对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进行了合并统计。

（二）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经表决，该议案同意135,233,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54％；反对1,

19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26％；弃权57,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31,622,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2027％；反对1,19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233％；弃权

57,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0％。

2、关于修订《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议事规则》的议案

经表决，该议案同意135,239,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901％；反对1,

199,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86％；弃权4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31,628,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2218％； 反对1,199,1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480％； 弃权

4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2％。

3、关于修订《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经表决，该议案同意135,239,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901％；反对1,

19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86％；弃权42,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31,628,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2218％； 反对1,199,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479％； 弃权

42,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2％。

4、关于修订《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经表决，该议案同意135,237,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84％；反对1,

192,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40％；弃权5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31,626,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2151％； 反对1,192,9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291％； 弃权

5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8％。

5、关于修订《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经表决，该议案同意135,230,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34％；反对1,

19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92％；弃权51,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31,619,5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1942％；反对1,19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504％；弃权

51,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5％。

6、关于修订《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经表决，该议案同意135,230,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34％；反对1,

198,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79％；弃权5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31,619,5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1942％； 反对1,198,2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452％； 弃权

5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6％。

7、关于制定《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防范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

制度》的议案

经表决，该议案同意135,221,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69％；反对1,

20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94％；弃权59,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31,610,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1674％；反对1,20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513％；弃权

59,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3％。

（三）本次股东会未审议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川商信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

曹 军 王 骏

王朕重

成都市青羊区清江东路1号

温哥华广场10楼AB座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861� � � � � � � � �证券简称:白云电器 公告编号:2025-086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广东辖区

2025

年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

加由广东证监局、广东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举办的“向新提质 价值领航一一2025年广东辖区投资者集

体接待日暨辖区上市公司中报业绩说明会”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参

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9月19日（周五）15:30-17:00。

届时公司董事长胡德兆先生、董事兼总经理胡明聪先生、董事会秘书程轶颖女士、副总经理兼财

务负责人温中华女士将在线就2025年半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

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图证券代码：000783� � � � � � � � � � �证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2025-056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半年度网上业绩

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已于2025年8月30日披露，为便

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 公司定于2025年9月19日 （星期五）

15:00-17:00举办2025年半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

资者可登录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参与本次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8日（星期四）17:00前，通过扫描以下二维码提交相关问题。公司将在本

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出席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刘正斌，总裁刘元瑞，独立董事史占中、余振、潘

红波、张跃文，副总裁兼财务总监陈水元，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周纯。

敬请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投资者问题征集二维码：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1512� � � � � � � �证券简称：中新集团 � � � � � � �公告编号：2025-030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4日（星期三）上午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7日（星期三）至9月23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securities@cssd.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27日发布公司2025

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

于2025年9月24日上午10:00-11:0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4日上午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裁：赵志松先生

独立董事：贝政新先生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陆海粟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9月24日上午10:00-11: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7日（星期三）至9月23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securities@cssd.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部

电话：0512-66609986

邮箱：securities@cssd.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600847� � � � � � � � �证券简称：万里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4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重庆辖区

2025

年投资者网

上集体接待日暨半年度业绩

说明会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增强与广大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切实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

治理水平，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

庆证监局指导，重庆上市公司协会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的“重庆辖区2025年投资者网

上集体接待日暨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活动。

本次活动将于2025年9月25日(星期四)下午15:00-17:00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 平

台（http://rs.p5w.net）参与本次活动。

届时，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将参加本次活动，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就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与

投资者进行“一对多” 形式的沟通与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参与本次活动。

特此公告。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2676� � � � � � �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6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5

年广东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

公 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

加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广东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举办的“向新提质 价值领航一一

2025年广东辖区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辖区上市公司中报业绩说明会”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参

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15:30-17:00。

届时公司董事长李永祥先生、总裁兼财务负责人易雨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蒋卫龙先生、独

立董事黄浩先生将在线就2025年半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688027� � � � � � �证券简称：国盾量子 公告编号：2025-052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4日（星期三）14:00-15:00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7日（星期三）至9月23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guodun@quantum-info.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13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

9月24日（星期三）14:00-15:00召开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4日（星期三）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公司总裁应勇先生、财务总监谭琪先生、独立董事张珉女士、董事会秘书童璐女士（如有特殊情况，

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9月24日（星期三）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7日（星期三）至9月23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guodun@quantum-info.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部

电话：0551-66185117

邮箱：guodun@quantum-info.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603956�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威派格 编号：2025-002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

单位名称

上海银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简帧私募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莽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南京世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福建滚雪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首泰金信(长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拓诚资

本、上海博佰资产、华泰证券浙江分公司、东方财富证券上海分公司（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时间 2025年9月11日至9月15日

地点 上海市嘉定区恒定路1号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姓名 副总经理兼董事、董事会秘书何云喜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介绍

1、参观公司，大约花了40分钟参观公司展厅、车间等，了解公司情况。

2、副总经理兼董事、董事会秘书何云喜就公司整体发展情况进行简要介绍。

3、投资者提问环节

（1）请介绍一下公司的业务结构和核心竞争力？

公司作为智慧水务领域的领军企业，专注于提供从水源地到用户端的全链条智慧水务解决方案，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全面推动水务行业的智能化转型与升级。经过十余年在

水务行业的持续深耕与专注发展，公司已从二次供水这一核心业务起步，逐步拓展为集智慧水务系统研发、整体解决方案设计、项目实施与全场景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公司业务涵盖智慧供

水、智慧水务、智慧水厂、智能表计、空间计算等多个重要板块，全面服务于城市、乡镇及农村的各类用水场景，系统性地应对水资源管理、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等多维度挑战。

核心竞争力方面，公司在供水设备市场占有率属行业第一梯队。 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是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一一公司上市以来年均研发经费上亿元，组建了一支400余人的高水平研发团队，以上海和武

汉为核心研发基地，研发实力位居行业首位。 团队积累了包括多项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在内的丰富知识产权，构建了较高的技术壁垒。 同时，公司具备从硬件设备到软件平台、从顶层设计到落地实施的一体化

服务能力，能够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系统化的解决方案，有效提升水务运营效率与管理水平，形成了技术、市场、服务协同并进的综合竞争优势。

（2）请介绍一下公司新投产的超声波水表产线及市场竞争力？

公司新投产的超声波水表产线是我们近年来在智慧水务领域重点投入的成果之一，年产规模可达30万台，整体技术水平和自动化程度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该产线深度融合了AI图像识别、机器人协同操作、

智能在线检测以及全流程信息化管理等先进技术，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一致性，还具备高度的柔性化生产能力，可灵活适配多种类型水表的共线生产，更好地满足不同市场与应用场景的定制化需

求。

在市场竞争方面，公司始终坚持以技术和质量为核心，虽在业务规模上暂未达行业最大，但我们在自动化产线建设、产品技术创新与智能化水平等方面具备明显优势。超声波水表本身具有计量精度高、长期

稳定性好、低始动流量等特点，契合智慧城市、城乡节水改造等政策导向，产品性能和质量表现已处于行业第一梯队。

2024年，智慧表计业务已占公司整体收入的5.6%，未来随着该产线产能释放和市场拓展，该项业务有望成为公司新的重要增长极。 我们将持续依托技术积累和智能制造能力，进一步强化在超声测流、数据

采集、能耗管理等核心环节的竞争力，为客户提供更可靠、更智能的计量产品和服务。

（3）请您详细介绍一下近期在连云港赣榆落地的威派格河图AI项目？

威派格河图AI项目是我们在智慧水务领域的一项重要创新成果。 赣榆项目的核心引擎是威派格河图AI平台赋能的五大智能体，其构建了覆盖从“感知-分析-决策-执行”全链条的智能水务生态。 五大智

能体分别是：①大屏数字人：它是智慧交互的“总指挥” ，可通过引力魔方控制器联动大屏、PC与手机，瞬间调取数据。②智能指标助手：是决策分析的“最强大脑” ：管理人员通过语音提问，系统秒级定位问题。③

工单智能体：是基层效率的“革命者” ：操作员对着手机语音指令，工单瞬间生成并派发。 ④水务知识百问百答：是企业智慧的“传承者” ：融合行业规范与企业多年经验及客户自有知识，构建独一无二的企业知

识库。⑤应急预案智能体：是安全防线的“守护者” ：洪涝预警发布，自动生成处置方案，并向受影响社区推送停水通知。赣榆项目不仅是公司河图AI的首单成功落地，更是公司以科技之力破解水务行业痛点的缩

影，更为全国水务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信创的范本。

（4）请介绍一下公司收入下滑的原因和未来降本增效措施？

2024年度，公司收入及净利润较上一年度有所下滑，盈利能力指标处于历史低位，清晰地反映了传统业务模式的压力以及向新技术、新解决方案转型所必须经历的投入阵痛和战略换挡期。 这种业绩表现是

宏观经济环境波动、行业特定周期以及公司自身主动进行深层次战略调整与业务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短期内的利润表承压可以说是转型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更多地反映了公司正处于一个投入期和蓄力阶段。

2025年上半年，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达到了-7,762万元，同比2024年同期的-3.04亿元，实现了超过2.2亿元的巨幅改善。 主要源于管理层高度重视并专项部署的应收账款清收工作取得了突破性成效。

2025年上半年，公司回款金额同比增加约0.42亿元，并且其中超过70%是对2024年及以前年度形成的历史旧账的成功清收。极大地缓解了公司的运营资金压力；其次，这些历史账款的收回，使得前期基于审慎原

则已计提的坏账准备得以大量冲回，这部分冲回直接计入当期利润，对利润表产生了积极的正面贡献。

与此同时，公司“全面贯彻各项降本增效战略部署”的努力同样结出了硕果。 在2025年上半年，通过持续推进精细化管理，优化人员结构、严控各项经营费用及采购成本支出等一系列精准举措，公司预计实

现了同比高达0.5-0.8亿元的降本成效。 有效地对冲了收入端的部分压力，为亏损收窄做出了直接贡献，更标志着公司的运营效率和成本控制能力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内在的“健康度”正在持续提升。此外，

公司处置部分长期股权投资取得投资收益约675.71万元，也展现了在资产优化和资源配置上的灵活性。

2025年上半年，公司在手订单较去年同期相比预计增加约1.49亿元左右，为2025年下半年乃至2026年的收入反弹提供了坚实且确定的保障，充分展示了市场对智慧水务解决方案的持续认可和公司的市场

拓展能力。 公司通过积极主办及深度参与多场行业展会、高端论坛等活动，有效提升了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这为后续业务的持续拓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展望未来，威派格将继续保持战略定力，进一步落实降本增效举措，优化资源配置，全力以赴推动经营效益持续改善。

同时，公司近期推出202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计划覆盖董事、监事、高管及核心骨干员工，总规模不超过3,681.04万元，解锁条件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的业绩目标进行绑定，要求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0.30亿元、1.00亿元、2.00亿元，营业收入分别不低于13.00亿元、15.60亿元、18.72亿元。 这一设计将核心团队的利益与公司的长期价值创造深度捆绑，真正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的格局，极大地增强了管

理层与员工推动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保障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和制度保障。

（5）请介绍一下智慧水务系统和市场空间？

威派格的智慧水务系统整合了智慧水务综合管控平台、供水综合调度平台、管网错峰调储管理系统及漏损管理平台等功能，旨在帮助水务公司有效解决运营中的核心问题。 该系统在数据层、协议层等底层

技术上均实现了自主研发，并结合AI技术显著提升了整体智能化水平。 从市场空间来看，中国智慧水务市场在2024年已达到约579亿元的巨大规模，并且预计未来几年将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和商业机会。 各地水务公司对信息化转型存在强烈需求，公司凭借在该领域的技术积累和市场优势，具备显著的发展前景和业务拓展空间。

（6）南通的智慧水厂业务有哪些竞争优势，未来有哪些看点？

威派格在南通的智慧水厂生产基地在成本控制和建设效率方面具备显著优势，以威派格投资的模块化水厂为例，其不仅降低了建设成本，还实现了快速安装与部署。 该业务主要面向农村饮用水市场，市场

需求持续旺盛，发展潜力巨大。伴随国家每年在水利领域上万亿元的投入，相关市场前景持续看好。目前，公司正积极参与部分水司的“十五五”规划撰写，通过引入AI技术帮助水司应对核心运营难题，推动水务

系统向智能化、高效化方向升级。 预计该业务在未来将保持较高增长速度，成为公司重要的增长动力。

（7）公司的市场地位和客户优势有哪些？

公司在水务行业拥有良好的声誉和广泛的市场认可，多年来积累了扎实的研发能力和丰富的项目经验，为行业的专业人才培养和技术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公司已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具备高效

的产品推广与服务体系支撑能力，能够及时响应不同区域客户的需求。 公司与各地水务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通过完善的销售与服务网络持续拓展市场覆盖。

（8）公司是否有出海计划？

公司目前正稳步推进出海计划，未来拟通过出口智慧表计与智能化模块化水厂等产品，逐步拓展国际市场。在推进过程中，公司考虑适时设立海外销售公司，并引入具备当地经验的人才，以更直接地布局和

经营海外业务。 市场拓展将重点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展开，并积极寻求与当地合作伙伴建立合作关系，以实现快速、稳健的进入国际市场。 其中，智慧表计产品将作为优先推出的品类。

风险提示

以上如涉及公司所处行业发展趋势、公司发展规划等相关内容，不代表公司或公司管理层对行业发展、公司发展或业绩的预测和承诺，不构成公司或公司管理层对投资者的实质性承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日期 2025-9-15


